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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毅

近日， 有媒体报道了广东某地公安

机关跨省办案划走 3 亿资金的事件， 引

发舆论关注， 逐利性执法这一我国司法

实践中的“痼疾” 再次暴露在公众眼

前。

所谓逐利性执法， 即以执法办案为

名， 行攫取经济利益、 罚没财物之实。

逐利性执法的乱象， 主要发生于我国刑

事司法和行政执法领域， 是附生在刑事

追诉权和行政执法权之上的一种权力滥

用现象。 在刑事司法领域， 这一违法乱

象主要发生在经济、 财产犯罪领域， 由

于经济、 财产犯罪案件往往案涉较大数

额的资金、 财物， 且犯罪嫌疑人、 被告

人往往身家较为丰厚， 一旦立为刑事案

件展开追诉， 就可以查封、 扣押、 冻结

大额涉案资金、 财物， 进而予以罚没。

这些罚没款在上缴、 充实地方财政之

后， 又会按照一定的比例以办案经费的

名义返还办案机关， 办案机关因此得

利。

逐利性执法的典型特征是形式上合

法但实质上违法。 以刑事司法领域中多

地办案机关争抢管辖权的现象为例， 原

本办案机关对于该案件并无管辖权， 但

为了案件背后的经济利益， 捏造关联事

实而强行取得案件管辖权。 常见的做法

是强行分案， 即本地办案机关将原本应

当由异地公安司法机关并案管辖的案

件， 强行拆分为数个案件， 进而自行对

其中一个案件立案侦查。 强行分案后取

得案件管辖权的行为， 形式上看似合

法， 但违反了“两高三部一委” 关于并

案管辖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 实质是违

法的。 再如， 实务中， 办案机关为了规

避法律责任， 往往以拘留、 逮捕、 上网

追逃、 限制人身自由相要挟， 要求嫌疑

人、 被告人及其家属“主动退赃退赔”。

从形式上看， 涉案财物系当事人主动退

赔， 完全合法， 但实质并非当事人的真

实意思表示， 而是办案机关要挟、 威胁

的结果， 显属违法行为。

对于国家而言， 逐利性执法的危

害， 不仅在于妨碍个案公正的实现， 更

会导致立案、 管辖、 扣押等法律制度虚

置， 而执法人员知法犯法、 执法违法，

更是对国家司法、 执法机关社会公信力

的严重冲击与破坏。 而就涉讼公民而

言， 逐利性执法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合法

财产权。 由于逐利性执法的目的在于以

办案攫取经济利益， 为尽可能多获取经

济利益， 执法办案部门势必违法动用强

制手段侵害涉讼公民的合法财物。 例

如， 违法扩大查、 扣、 冻的范围， 对与

本案并无关联的资金、 财物进行查、

扣、 冻， 或以限制人身自由要挟当事人

“自愿退赔” 划走其名下的合法存款、

资金。 可以说， 逐利性执法在为个别地

方财政创收的同时， 使国家和个人两受

其害， 实属司法之毒瘤。

对于逐利性执法， 《刑事诉讼法》

及相关法律本预设有监督、 救济机制。

例如， 刑诉法第 117 条就对办案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查封、 冻结、 扣押与案件无

关之财物以及违反规定使用查封、 扣

押、 冻结财物后， 当事人和辩护人、 诉

讼代理人、 利害关系人的救济途径与方

式作出了规定。 2021 年， 公安部亦专

门发布《公安机关禁止逐利性执法“七

项规定”》 进行专项整治。

但是， 在真正面对逐利性执法这一

顽疾时， 上述监督、 救济机制似乎效果

不彰。 根本原因就在于， 当前实行的罚

没款返还制度使得办案机关以及办案人

员与逐利性执法行为之间产生了“利益

捆绑”。 由于执法产生的罚没款， 在上

缴地方财政之后， 又会按照一定比例以

办案、 办公经费的名义返还给办案机

关， 因此， 办案机关可以从中获利； 而

罚没款作为非税收性收入上缴地方财政

后， 作为地方可支配的财政收入， 又会

以绩效奖金的形式发放给所在地的公务

员， 由此负有监督、 救济职责的相关机

构工作人员也可利益均沾。 正是这种

“利益捆绑” 使得地方财政与办案机关、

监督机关之间形成了一种“同气连枝”

“一荣俱荣” 式的分利联盟， 并对逐利

性执法形成了一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

法定的监督、 救济机制亦因此全面失

灵。 这才是逐利性执法在实践中屡禁不

绝的根本原因。

据此， 要祛除逐利性执法这一毒

瘤， 单纯从法律尤其是程序法角度加强

监督、 救济， 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因

为任何法律方面的制度强化， 都会在制

度性分利的现实格局下被瓦解。 要真正

解决逐利性执法问题， 只能釜底抽薪，

彻底切断地方财政、 办案机关与监督机

关之间的利益牵连， 将罚没款作为非税

收性收入上缴中央财政。 法理上， 司法

权本属中央事权， 司法权运作过程中产

生的罚没款， 当然也应当归属中央财

政。 况且，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

来， 破除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已经被确定

为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 而逐利性执法

的存在， 却反而会强化司法地方保护主

义， 与司法改革去地方化的目标相悖。

由此可见， 将罚没款收归中央财政， 完

全符合司法改革的既定目标。

（作者系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 博导 ，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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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必丰

早些年， 针对违法建筑大量生长、

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责任事故此起彼伏

等乱象， 在被广泛质疑失之监管的舆论

环境下， 各级政府部门纷纷加大行政处

罚的力度。 与之相伴而生， 又出现了较

为普遍的以罚代管现象。 于是， 立法者

增设了政府监管和行政执法的又一手

段———行政检查。 但立法难以对行政检

查作严格的法律要件和程序规定， 一般

表述为原则、 概括的“履行监督责任”

（《行政许可法》 第 61 条） 或开展“监

督检查” （《安全生产法》 第 9、 12 条

等）。 也就是说， 政府部门几乎可以在

任何时候开展各种形式的行政检查， 何

时开展何种形式的行政检查但凭政府部

门“自由裁量”。 基于监管的民意要求

和未规定后果的法律制度， 行政检查

在某些地方和领域出现了任意滋长的

势头， 甚至发生某企业一年被“行政

检查” 200 余次的极端情况， 以及地铁

上班族一年被安检 500 余次的普遍现

象， 由此耗费了巨大的公共资源和个体

成本。

行政检查多属于授益行政行为的事

后监督， 以及负担行政行为的预备行

为， 在行政流程中的典型表现是“许

可-检查-处罚”。 它旨在了解人们遵守

法治的实况， 掌握当前或今后一个阶段

的法律风险点， 实现良好的法律秩序。

行政检查并没有直接减损权利或增设义

务， 被检查的对象不能通过行政复议或

行政诉讼的途径获得救济， 因而政府部

门也更乐于采用行政检查这种监管方

式。

行政检查的实施虽无法律要件和程

序要求， 但作为一种行政裁量却应遵循

相应的法治原则。 《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 第 59 条第 1 款规定： “行政执法

中应当推广运用说服教育、 劝导示范、

行政指导等非强制性手段， 依法慎重实

施行政强制。” 从目的解释上说， 该条

的意义不限于字面含义， 而要求行政执

法遵循比例原则， 即行政执法在能够实

现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应当实现对执法对

象的影响最小化。

根据比例原则的要求， 政府部门在

能够实现公共利益的前提下， 可以不实

施行政检查。 相对于已有违法线索后的

行政调查和已发生违法行为的行政处

罚， 行政检查属事前预防机制， 应当主

要运用于那些违法行为或危害后果一旦

发生就难以挽回的领域， 如安全生产、

食品安全和公共消防等。 对事先难以检

查、 检查意义不大或检查成本过高的领

域， 则可采用事后的失信记录或不良积

分监管。 在有必要事先预防的情况下，

也可以采取比行政检查影响更小的行政

手段， 如行政指导和行政激励等。 在确

有必要实施行政检查时， 除现场检查

外， 也可以要求执法对象自查， 通过电

子设备或大数据检查 （《行政许可法 》

第 61 条第 3 款）。 多个执法机关对同一

执法对象都具有执法检查任务时， 可以

采用相对集中检查、 联合检查、 委托检

查、 协助检查（职务协助） 或检查信息

共享等方式。 只有对失信者等法定对

象， 才能依法加大检查频次 （《安全生

产法》 第 78 条）。 没有遵循比例原则，

明显不当的行政检查应被确认为违法，

造成检查对象实际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

任。

我国的法律制度明确人民政府是服

务型政府， 社会的痛点应该成为政府工

作创新的驱动力。 早在 2021 年， 浙江

省嘉兴市就探索了“综合查一次” 行政

执法创新； 同年 11 月通过的 《浙江省

综合行政执法条例》 规定： “同一行政

执法机关对同一检查对象实施多项行政

检查的， 原则上应当同时一次性开展。”

浙江的经验也得到了全国性推广， 国务

院国发 〔2021〕 26 号文指出： “逐步

完善联合执法机制， 复制推广‘综合查

一次’ 经验， 探索推行多个行政机关同

一时间、 针对同一执法对象开展联合检

查、 调查， 防止执法扰民。”

“综合查一次” 正是基于行政检查

在实施时间、 地点和形式等方面的裁量

可能性， 防止执法扰民的制度性探索。

其中， 行政检查计划和事权的层级分工

这两项基础性制度的调整与完善至关重

要。

市场是一种自发秩序， 但政府工作

却必须在理性秩序下运行， 需要计划和

设计。 行政检查不同于针对偶发性违法

的行政处罚， 是对常态化职责的履行，

应该有周期性的计划和安排。 各行政执

法主体应当根据法律规范的规定梳理行

政检查事项， 制定相应计划， 对能够合

并的应尽量计划为一次性检查。 地方政

府也应当统筹协调各部门的行政检查事

项， 做好联合或协同检查规划。

事权的层级分工则要求明确行政检

查事权到底属于省、 市、 县和乡镇的哪

一级， 要求同一行政检查事权不能由多

级政府部门共享， 不能多级多头反复检

查， 只应专属于某级政府机关。 《浙江

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 规定， 省、 设区

的市应当编制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交由

县区和乡镇根据本地实际认领， 实行一

级执法和检查。 只有推行了一级执法、

一级检查， 具有检查事权的具体政府部

门才能编制行政检查计划。 否则， 基层

政府随时需要按上级的指令开展行政检

查， “综合查一次” 就根本不可能在各

地基层治理中得以实现。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博导，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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